
一、反馈问题

武汉市在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工作方面存在短板，2023 年 1-8

月，空气质量在 19 个副省级及以上城市中排名第 16 位（由好到

差排序），在 31 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 20 位（由好到差排序），

空气质量优良率同比下降 5.0%，PM2.5 浓度同比上升 9.1%，臭氧

浓度同比上升 3.1%，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同比增加 3 天，空气质

量改善形势严峻。

二、整改目标和措施

（一）整改目标

持续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治理，推动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

（二）整改措施

1.区生态环境分局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区改善空气质量年度实

施方案，明确年度空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。将改善空气质量工作

纳入全区绩效管理目标，定期通报空气质量情况，压实工作责任，

举一反三，推动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。

2.区发改局组织配合实施武汉市年度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方案，

全区煤炭消费总量较上一年进一步下降。

3.区经科局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。



4.区交通运输局、区城管执法局优化重点领域车辆结构，推

动公交车（除应急保障用车外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占比达到 90%，

出租车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占比达到 80%，新增和更新的物流配送车

新能源率达到 80%，轻型环卫车新能源率达到 75%。

5.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实施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出场登记制度。

6.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区交通运输局

落实扬尘污染防控标准和要求，每月对全区工地、道路和渣土运

输、渣土消纳等开展现场检查，对落实扬尘污染防控措施不到位

的，发现一起、查处一起、整改一起。

三、整改完成情况

（一）整改目标完成情况

截至 2024 年 11 月 24 日， 我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3.27，空

气质量优良率 89.1%。优良率同比上升 5.4%。PM10 浓度均值 46.6

μg/m³，同比下降 14.5%；PM2.5 浓度均值 28.6 μg/m³，同比下

降 6.2%；NO2 浓度均值 17.5 μg/m³，同比下降 5.9%；O3 浓度均

值为 155μg/m³，同比下降 1.5%。总体来看，今年以来我区环境空

气质量各项指标同比改善明显，完成年度目标的余量较为充足，

但秋冬季受污染传输影响较大，大气污染防治管控仍不能松懈。

（二）整改措施完成情况

1.2024 年，印发了《2024 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

和任务清单》，明确任务清单、完成时限和责任单位，推进大气



环境质量持续改善。根据全区 11 个小型空气监测站点监测数据，

实施调度，积极管控。

新洲区积极开展大气三方巡查，做到及时发现、及时督办、

及时整改。截至 2024 年 11 月 25 日，第三方巡查共发现大气污染

问题 385 个，其中，工地扬尘问题 131 个，道路扬尘问题 33 个，

露天焚烧问题 172 个，排放黑烟问题 17 个，禁鞭问题 2 个，餐饮

油烟问题 13 个，露天喷涂问题 17 个。已完成整改数 380 个，未

整改数 5 个，其中工地扬尘 4 处，露天焚烧 1 处。

2.目前我区燃煤锅炉已全面实现去煤清零；区域用煤大户企

业已完成煤炭能源替代技改生物质。严控新建煤炭项目盲目发展，

高能耗、高排放项目生态环境源头防控，严格落实节能审查联审

制度。2023 年至今，没有“两高”项目准入，全区煤炭消费总量

较上一年进一步下降。

3.目前新洲区无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，按要求积极做好新能

源汽车推广工作。

4.区交运局和区城管局按要求落实重点领域车辆结构，区交

运局 2024 年报废 62 辆燃气公交车辆，2024 年计划更新 30 台 6

米电动公交车（计划年内回车），出租车共有 150 辆，其中 3 辆

新能源，其余都是燃气清洁能源车。区城管执法局 2024 年已购买

4 台新能源环卫车辆。

5.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按要求落实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工地非道路移动机械进出场登记并做好台账。。



6.城管执法局、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建、区交运局按要

求落实扬尘污染管控标准和要求，对扬尘污染防控落实不到位的，

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理，今年已完成简易案件 13 件，一般案件 2

件。每月对全区工地、道路和渣土运输、渣土消纳等开展现场检

查并做好各类台账。

现将整改情况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（2026 年 1

月 21 日至 2 月 3 日），如有异议，请于公示期内向新洲区生态环

境分局反映。

武汉市生态环境局新洲区分局

2026 年 1 月 21 日


